
《不宜流通人民币  纸币》
金融行业标准（JR/T 0153-2022）



范 围
      本文件规定了不宜流通人民币纸币的类型、评价准则及检测和评价方

法。

      文件适用于中国人民银行、办理人民币存取款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办理人民币纸币清分和复点业务的企业在办理人民币纸币业务时，对不

宜流通人民币纸币的判别、分类和评估。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979- -2008 物体色的测量方法

GB/T 5698- -2001 颜色术语

GB/T 7921- -2008均匀色空间和色差公式

GB/T 15608- -2006 中国颜色体系

GB/T 22364- -2018 纸和纸板弯曲挺度的测定



术语和定义
GB/T 5698- -2001 《颜色术语》和GB/T15608- -2006 《中国颜色体系》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1.不宜流通人民币纸币

外观、质地、防伪特征受损，变色变形，图案模糊，尺寸、重量发生变化，影响正常流通的人民币纸币。

2.光反射比

被物体反射的光通量Φp  。与入射到物体的光通量Φi ;之比。光反射比以Pv表示。

[来源: GB/T 5698- -2001， 3.10]

3.明度

表示物体表面颜色明亮程度的视知觉特性值，以绝对白色和绝对黑色为基准给予分度。是颜色的三属性之一。

[来源: GB/T 15608- 2006， 3.12，有修改]

4.三刺激值

在三色系统中，与待测色刺激达到色匹配所需的3种参照色刺激的量。

[来源: GB/T 15608- -2006， 3.13]

5.弯曲挺度

使一端夹紧的人民币样品弯曲至15度角时所需的力，以毫牛(mN)或牛(N)表示。



定 义
       不宜流通人民币纸币是指外观、质地、防伪特征受损，变色变形，图案模糊，尺寸、

重量发生变化，影响正常流通的人民币纸币。



       不宜流通人民币纸币根据产生原因和存在的形式可以分为脏污、污渍、脱墨、缺失、

粘贴、撕裂、拼接、变形、涂写、皱折、绵软和炭化12种类型。

类 型



不宜流通人民币纸币评价标准



脏 污
人民币纸币在流通过程中自然磨损、老化，使票

面整体颜色改变，若人民币纸币的明度值小于等

于表1规定的明度标准，为不宜流通人民币。





污 渍
人民币纸币因受到侵蚀，形成票面局部污渍,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为不宜流通人民币纸币：

●——印刷区域出现多处污渍，累计污渍面积大于 150mm² ，

或单个污渍面积大于100mm²的；

●——非印刷区域出现多处污渍，累计污渍面积大于60mm² ，

或单个污渍面积大于40mm² 的；

●——污渍面积虽未超过规定标准，但遮盖重要防伪特征之

一，影响防伪功能。



脱 墨

人民币纸币票面印刷图文出现部分或全部褪色，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为不宜流通人民币纸币。

●——票面出现一处脱墨，脱墨面积大于 100mm² 的；

●——票面出现多处脱墨，累计脱墨面积大于80mm²的；

●——票面脱墨面积虽未超过规定标准，但任一重要防伪特征

处脱墨严重，影响防伪功能。



缺 失
人民币纸币票面缺失，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不宜流通人民币纸币：

●——票面（不含4个角及安全线）缺失，单处缺失面积大于

10mm² ,或票面多处缺失，累计缺失面积大于12mm² 的

（缺失面积大于 4mm² 起计入累计量）；

●——票面单个缺角，其缺角面积大于20mm² ，或票面多个

缺角，缺角面积累计大于30mm² 的；

●——票面安全线缺失10mm以上，或其他重要防伪特征之一

缺失，影响防伪功能。



粘 贴

人民币纸币票面粘贴有胶带、纸张及其他物质，无法在不损害人民币纸币票面的情况下除去，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为不宜流通人民币纸币：

●——票面出现一处粘贴物，粘贴物面积大于100mm²的；

●——票面出现多处粘贴物，粘贴物的累计面积大于60mm²的；

●——粘贴物面积虽未超过规定标准，但遮盖了任一一处重要

防伪特征的，影响防伪功能。



撕 裂
人民币纸币票面撕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不宜流通人民币纸币：

●——票面出现一处撕裂，撕裂长度大于10mm的；

●——票面出现多处撕裂，累计撕裂长度大于9mm的。

●——撕裂长度虽未超过规定标准,但撕裂了任一一处重要防

伪特征的,影响防伪功能。



拼 接

一张人民币纸币损坏为2部分（含）以上，

通过粘贴等方式，按原样拼接的，为不宜

流通人民币纸币。



变 形

人民币纸币形状、尺寸发生变化，票幅长

边与标准规格相差2%以上，或票幅宽边

与标准规格相差4%以上的，为不宜流通

人民币纸币。



涂 写
人民币纸币票面出现人为涂写的文字、图画、符号或其他标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不宜流通人民币纸

币：

●——票面出现一处涂写，其涂写面积大于100mm²的；

●——票面出现多处涂写，累计涂写面积大于40mm²的；

●——票面涂写面积虽未超过规定标准，但遮盖了任一一处重要

防伪特征的，影响防伪功能。

本标准中涂写面积，按纸币票面出现人为的文字、图画、符号或

其他标记的最边缘处连接时所圈围的票面面积计算。



皱 折
人民币纸币票面出现皱褶、折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不宜流通人民币纸币：

●——票面出现1处褶皱，褶纹明显，褶皱处纸质变软、起毛、

无法恢复原状，褶皱长度大于10mm。

●——票面出现4处（含）以上皱褶，褶纹明显，褶皱处纸质变

软、起毛、无法恢复原状，累计皱褶长度大于20mm（褶皱长

度大于6mm起计入累计量）；

●——票面出现贯穿人民币纸币的明显折痕，折痕处纸质变软、

起毛。



绵 软
人民币纸币纸质变软、结构损坏、明显失去挺括

度，按照采样点及6.5检测方法，检测的人民币

纸币的弯曲挺度值，若人民币纸币弯曲挺度值小

于等于表2规定的弯曲挺度标准，为不宜流通人

民币纸币。



炭 化
人民币纸币因受高温作用，形成票面局部纸张炭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不宜流通人民币纸币：

●——票面出现一处炭化，其炭化面积大于10mm² 的；

●——票面出现多处炭化，累计炭化面积大于18mm² 的；

●——票面炭化面积虽未超过规定标准，但任一一处重要防伪特征

被炭化的，影响防伪功能的。


